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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

我们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

其中的一个关键问短
,

是如何处理好国家 与企业的

关系
。

过去
,

我们也进行过几次改革
,

但都是在中央与地 方的集权与分权问葱上做文章
。

改

来改去
,

无非是企业究竟隶属 于哪一级政权为好
,

根本未触及企业自身的权责问题
; 企业不

管隶属于哪 一级都是被捆得死死的
。

现在
,

我们吸取了教训
,

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增强企业活

力上
,

国家对企业既要宏观控制又要微观放活
。

这样
,

国民经济 就 会 生 气 蓬 勃
,

更 快 地

发展
。

关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
,

我认为首要的是如何处理好 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关系
。

本文

拟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肤浅看法
。

一
、

经济体制改革前后
,

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关系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

也就 是经济体制开始改革以前
,

我们的国营企业虽然也是

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
,

但是
,

一无权
,

二无利
,

缺乏独立性
, 一切由国家决定

:

任务由国家

统一下达
,

物资由国家统一调拨
,

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
,

人 员由国家统一 调派
,

利润 山国家

全部收缴
,

亏损也由国家全部补贴
。

这实际上是以国家作为
一

个核算单位
,

千千万万的囚营

企业只是国家这个大企 业的 一个分支机构或者说一个车间
。

这样的 4l[ 营企业当然只能是 国家

机关的附属物
,

没有活力
,

象算盘珠一样
,

拨一拨
,

动一动
。

实践 已经 证明
,

这样做
,

十分

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

企业是组成国民经济的烤本单位
,

国民经济繁荣兴旺与否
,

不

仅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企业数量
,

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企业的生命力
。

企业有
一

r 生命

力
,

有了活力
,

就能自我增殖
。

它的增殖力越强
,

整个国民经济就越繁荣兴旺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我们开始改革经济体制
,
十二届三中全会

,

进一 步 通 过 了

《 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
》 。

改革的基本目的
,

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加速四个现代化

的实现
。

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要把企业改革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有机体
,

办法就

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
。

1 9 8刁年 5 月国务院颁发 了
《 关于进 一步扩大 国营工业企业自 上权

的暂行规定
》 ,

国营企业除了拥有对企业财产的占有权
、

使用权外
,

还有必要的处分权
、

受益

权以及人事权
。

企业将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

将拥有完全的经营管理权
。

问题是
,

企

业是 否仅仅拥有经营管理权而没有一点所有权呢 ? 这是值得探讨的
。



第一
,

现在大家都承认企业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品生产者
。

它生产出来的产
,

汗
:

.

下瞥

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
,

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
,

都是商品
,

产品的转移必须通过等

价交换
。

既然是等价交换
,

双方就必须承认对方是他的产品的所有者
,

交换后就 要发生所有

权的转移
。

转移所有权是商品交换的基本特征
,

如果企业对它的财产
一

点所有权 也没有
,

它

怎么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 可见
,

企业对它的财产享有
一

定的所有权
,

是 全业具有

相对独立性的商品生产者的墓础
。

第二
,

现在大家都承认企业是法人
。

既然是法人
,

就 要有它 自己的 财产
。

它在与其它的

个人或单位发生经济关系时
,

就 要以
“ 所有者

”
的身份出现

。

如果企业对它的财产一点所有

权也没有
,

那么
,

它就只能是国家财产的代理人
,

而不能成为权利义务的主体
,

从 而也就不

能成为法人
。

但是
,

这样一来
,

也就否定了国营 企业是法人这个前提
。

所以
,

作为法人的 国

营企业
,

很难说它对 自己的财产 一点所有权也没有
。

第三
,

国营企业属于全民所 有
,

全体 人民都是企 业的 了三人
,

而企 业的职 〔既是全体 人民

的一部分
,

又是企业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者和使用者
,

在 自负盈亏的条件下
,

他们是利害关

系最大
、

最直接的主人
。

全体人民是企业的主人
,

企业职工更是企业的 卜人
。

企业职 〔的这

种双重身份
,

决定了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双重性
。

只有承 认这个双 奄性
,

职 E才能把国营企业

看作既是 国家的又是 自己的
,

从而积极劳动和改善经营管理
,

提高经济效益
。

以上分析说明
,

国营企业对它的财产既 有经营管理权
,

又有 一点所有权
。

但是
,

如果承

认企业有一定的所有权
,

那又如何解释
“ 一物不能有二

_

仁 ( 一物 一权 )
”

的民法原则呢 ? }习家

所有权与企业 一定的所有权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

二
、

绝对所有权与相对所有权

其实
,

一物之上并存着两个所有权的情况
,

古今中外都有
。

在原始公社末期
,

土地虽属氏族公有
,

但由氏族成员分别 占有
,

并且 成为传统习惯世袭

下去
,

从而使占有权成为事实上的所有权
。

恩格斯把公社对土地的所有权称 为
“
最 高 所 有

权
” ,

相应地氏族成员的所有权就是低级的从属的所有权 了
。

中世纪的欧洲
,

也存在着封建领

主 与臣民对土地的双重所有权
。

其中
,

封建领主的所有权是最高所有权
,

臣民的所 有权居干

从 属地位
。

可见
,

在同一物上可以有不同层次的两个所有权
。

这种情况
,

在今天的外国也有
。

例如
,

西方国家国营企业的财产是资产阶级 k1l 家所 仃的

财产
,

但是
,

这些国营企业作为法人
,

又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
,

因而在同一企业的财产权上

就同时存在着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的法人所有权
。

公有制国家也有这种情况
。

捷克斯洛伐克 1 9 6 3年的法令规定
,

在同外国合资的混合公司

中
,

捷方投入的财产
,

除特定物外
,

混合公司享有所有权
。

罗马尼亚 1 9 7 2年的法令规定
,

在

同外国合资的混合公司中
,

公司成立时各方投入的财产和以后获宁别身勺财产
,

由混合公司作为

法人享有所有权
。

这是在公有制国家 同时存在着国家所有权和企业法人所有权的有法律根据

的例子
。

在我国
,

不仅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就是单一的国营企业
,

也应承认它们享有一定的企业

法人所有权
。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营企业的性质和地位
,

我认为 可以把 国家享有的所

有权叫做绝对所有权
.

把企业享有的所有权叫做相对所有权
。

所谓绝对所有权与相对所有权
,

是指在同一物之上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所有权
。



在这两个所有权中
,

一个所有权凌驾于另 一个所有权之
_

L
,

另 一个所有权从属于这 一个所有

权
,

它们之间是主从关系
。

前者是无条件的
,

后者是有条件的
,

是前者派生出来的
。

所以
,

把前者称为绝对所有权
,

后者称为相对所有权
。

这两个所有权虽然同时存在于一物之 上
,

但

是
,

由于他们是主从关系
,

居于不 同的层次
,

为主的还是只有一个
,

因此
,

它并不违背
“ 一

物不能有二主
”
的民法原则

。

因为
“ 一物不能有二主

”
是指在 一物之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对

立的
、

相互排斥的所有权
。

显然
,

绝对所有权与相对所有权不属于这种情况
。

在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关系上
,

国家享有的所有权就是绝对所有权
,

因为它不受任何人的

限制
,

无论何人都不得干涉国家行使所有权
, 企业享有的所有权就是相对所有权

,

因为企业

的所有权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

由国家授与的
,

并从属于国家所有权
,

它不得妨

碍 国家所有权的行使
。

由于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关系存在着绝对所有权与相对所有权的双 重结构
,

因而企业也就

有了双重的法律地位
。

对国家
,

企业是国家的财产
,

是国家绝对所有权的客体
; 对社会 (即

对其它的单位和个人 )
,

它是法人
,

是企业财产的主人
,

享有相对的所有权
,

是相对所有权的

主体
。

可能有人会说
,

所有权都是绝对的
,

怎么会有相对所有权呢 ? 这是把两个不同范围的用

语扯在一起来了
。

在民法理论上
,

某些民事权利
,

义务主体不是特定的某一个人 或 某 几 个

人
,

而是不确定的任何人
,

这样的民事权利就是绝对权
,

如所有权就是
。

而另一 些 民 事 权

利
,

其义务主体只是特定的某一个人或几个人
,

只有他们才有义务按照权利人的请求实施某

种行为
,

从而保证权利人的权利得以实现
,

这样的民事权利就叫相对权
,

如债权就是
。

它们

的绝对与相对
,

是在民事权利这个范围内
,

按义务主体是否特定的 人为标准来划分的
。

而我

们这里所说的绝对所有权与相对所有权是在所有权这个范围内
,

就某种所有权的内部结构来

划分的
。

两者范围不同
,

划分标淮不 同
,

它们是两码事
,

不存在矛盾
。

由于企业的相对所有

权只是对国家所有权而言才是相对的
,

除国家可以给予限制外
,

其它任何人都不得妨碍企业

行使所有权
,

因此
,

它并没有违背所有权是一种绝对权的民法原理
。

也有人会说
,

所有权都不是绝对的
。

这话对所有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讲是对的
。

因为任何个人或法人的所有权
,

都可以由国家权力加以种种限制
,

就是持所有权神圣不 可浸

犯的资产阶级法律
,

也对所有权设有一些限制
。

如
《
拿破仑法典

》
第 5 4 4条规定

: “ 所有权是

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
、

收益及处分的权利
,

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
。 ”

我国法律

对所有权的限制更多
。

所以
.

就所有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来讲
,

所有权都不 是 绝 对 的
。

但

是
,

这并不能说明在国家所有权的内部结构上
,

不可以有绝对所有权与相对所有权的划分
。

可见
,

不能用所有权都是绝对的或都不是绝对的为理由来否定某些所有权内部可以划分

为绝对所有权与相对所有权两个层次
。

三
、

国家享有绝对所有权与企业享有相对所有权的主要表现

在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关系上
,

国家享有绝对所有权
,

企业享有相对所有权
,

这并不是凭

空虚构的
,

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

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客观地存在着
、

实践着
。

下面谈一谈它们的主要表现
。

国家享有的绝对所有权主要表现在
:

1
.

制定占有
、

使用
、

处分国营企业全部财产 (包括固定资产
、

流动资产和各 种 特别基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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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 的政策法令 ;

2
.

通过经济计划和经济的
、

行政的
、

法律的手段
,

管理
、

检查
、

调 肯和指 导企业 的 经

济活动 i

3
.

用税收形式 参与企业纯收入的分配
,

并保证 RIl 家得大头
;

4
.

决定企业的关
、

停
、

并
、

转
、

迁
,

有对企业财产的最终处分权
。

从以 七国家享有绝对所有权的主要表现 可以看出
,

国家对千千万万的 国营企业
,

并不象

“ 四权分离说
” 那样

,

只拥有所 有权而把 占有
、

使用权
,

甚至处分权都分离出去了
,

而是四

权都在国家手中
,

只不过它是从宏观经济层的角度 占有
、

使用
、

处分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

产品
。

只有这样
,

代表全体人民的 囚家才能对整个 {日民经济进行统 一组织
、

指挥
、

调节与监

督
, 才能保证各个国营企业沿着国家指引的 方向前进

; 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调

发展 ; 才能保证国民收入的分配按三兼顾的原则进 行
。

企业的相对所有权主要表现在
:

1
.

在法定范围内
,

有权占有
一

使用
、

处分固六给企业的财产
,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2
.

在完成 国家计划的前提下
,

有权从事计戈J外的生产
,

有权处置计划外的产品
,

3
.

在法定范围内
,

有权处分闲置的和淘汰的固定资产
,

4
.

对税后利润
,

在法定范围内
,

有权 白行支配
,

用来发展生产
,

试制新产品
,

搞 集 体

福利
,

发放奖金
,

甚至向企业外投资
;

5
.

在物资供应方面
,

对非国家统 一分配的物资
,

企业有 白由选购的权利
, 对国 家 统一

分配的物资
,

在订货时
,

企业也有选择供货单位的权利
,

6
.

企业的财产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其它财产
,

国家对企业的债务不承担责任
,

企业 对 国

家的债务也不承担责任
。

从以上企业相对所有权的主要表现
,

说明企业在与其它的个人或单位的经济往来中
,

完

全是以所有权主体的身份出现的
。

就是对国家
,

在一般的民事活动中
,

企业也是以所有权主

体的身份小现
。

例如
,

国家出现 了财政 亦字
,

也不能无偿平调企业拥有的 富 余 资 金
,

只能

采取借贷的方式
,

如发行国库券
,

由企业认购
,

国家按期还本付息
。

在这种洁况下
,

企业 与

国家之间
,

就是债权与债务的关系
。

这证明国家是承认企业对它的资金享有相对所有权的
。

可见
, “

四权分离说
”
认为企业只有占有

、

使用权和一定处分权而没有一点所有权
,

是不符合

客观实际情况的
。

在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关系上
,

承认国家享有绝 对所有权
,

企业享有相对所有权
,

就能把

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

这样
,

既能在宏观经济上保持国

家的有效控制
,

又能在微观经济 上充分发挥企业的活力
,

使企业成为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
,

具有自我改造和 自我发展的能 力
,

从而有利 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


